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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简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及进展公告（二）（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4 月 4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4 月 3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天津世纪鲲鹏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鲲鹏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杨宗灵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杭州简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陈海烨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公司职工荆建平、未委托律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签订了《电视剧植入合作协议书》

（以下简称“植入协议”），就原告为被告提供品牌植入服务，将被告品牌植入上

海观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投资制作的电视剧《美丽的秘密》（以下简称“该剧”）

等事宜进行了约植入费用总价款为人民币 200 万元，分三期支付。植入协议同时

约定，当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下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

所作的声明和保证为不真实或不正确，违反义务一方应赔偿另一方由此产生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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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损失。 

植入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植入协议约定义务，且《美丽的秘密》已

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按约播出，该剧首轮播出结束后，原告按约向被告提供了

结案证明报告，被告在植入协议项下的权益已经全部实现。因此，被告支付全部

植入款项的条件已成熟，但被告任由第二笔款项 10 万元未支付、尾款 60 万元全

部未支付。为此，原告已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多次催告被告支付剩余 70 万元

款项，但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未支付上诉款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

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项 70 万元； 

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第二笔款项 10 万元

自 2015 年 11 月 21 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暂计至 2019 年 4 月 2 日为人民币 16,202.78 元。第三笔款项 60 万元自 2016

年 2 月 19 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

2019 年 4 月 2 日为人民币 90,091.67 元。（诉讼请求 1、2 合计为 806,294.45

元）； 

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首先，原告称“植入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植入协议约定义务”，此

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 

原告与被告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签订了《电视剧植入合作协议书》，在合同

履行过程中，被告在收到脚本观看后发现，原告的植入中存在以下问题：1、这

个植入视频共计 20 分钟左右，其中道具一会议场景（0:24-5:54）占约 6 分钟，

该场景占比总植入视频超过四分之一，但竟仅出现每人位置旁放置一杯茶，无任

何我方简品 LOGO、产品包装等任何植入信息。2、在许多场景中，“简品”LOGO

展现出现模糊、不完整等现象。3、在植入视频中，玫瑰花茶的出现多与女二、



公告编号：2019-041 

保姆有关，与女一关系不大，与双方协商的预期效果违背。此外，感觉古茶的植

入感有些微弱。且按照合同约定的以下四个情节完全未出现：1、道具五：徐宅

客厅一角，吃水果点心时间，放简品玫瑰花茶情节。2、道具八：关毅口述，茶

水间提供免费花茶情节。3、道具九：汪璇拿着一杯简品玫瑰花茶递给，干呕的

若琳。4、道具十一：杂景，汪璇与老朋友喝下午茶，桌子上是简品玫瑰花茶（详

见证据 1）。被告将以上问题及时进行了反馈，但原告接到反馈后并未对植入进

行更改、变动，导致产品及品牌的植入效果几近于无，完全未达到预期效果。综

上，被告并未依约履行植入协议约定的义务。 

其次，尾款（30%，60 万）根据约定，是首播结束后，被告收到原告提供的

播出证明报告、宣传植入成片等合同约定内容且确认无误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但根据邮件往来传达的内容，因植入内容不符合合同约定被告并未确认，且被告

持续在与原告沟通植入未达标问题。根据合同 7.3 规定“如乙方未完成 4+4，则

按照每差一个情节扣 40 万，每差一个道具扣 10 万；如完成 4+4，但未完成 7+10，

则按照每差一个情节扣 10 万，每差一个道具扣 5 万，退款方式是从尾款扣除，

如果超出尾款部分，那么乙方应在结算后 10 个工作日内返还。”，根据实际植入

情况，答辩人发现有 9 个情节未完全（或完成未）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有 10 个

道具未完全（或完成未）按照合同约定执行，且植入整体效果非常差，简品 logo

在很多场景上非常模糊。根据如上算法，应扣除的款项远超尾款。 

综上所述，原告并未依约履行植入协议约定的义务，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抵扣

后，被告无需再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望贵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维护被告的

合法权益。 

 

（六）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5月 23 日开庭时向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

反诉状，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庭第八法

庭审理。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9 年 8 月 5 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 0191 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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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杭州简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世纪鲲鹏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

《电视剧植入合作协议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 

二、杭州简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天津世纪鲲

鹏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款项 100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世纪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天津世纪鲲鹏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杭州简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 11863 元，减半收取计 5931.50 元，反诉案件受理费 4400

元，合计 10331.50 元，由天津世纪鲲鹏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负担 5076.50 元，由杭

州简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255 元。天津世纪鲲鹏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杭州简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考虑到对方公司将要上诉，我司暂缓支付该费用。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业务经营受到一定影响。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

并保障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并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一定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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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民事起诉书》； 

（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浙 0191 民初 1070 号应诉通知书》； 

（三）《一审答辩状》 

（四）《民事反诉状》 

（五）《法院传票》 

（六）《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浙 0191 民初 1070 号民事判决书》。 

 

 

杭州简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8 日  


